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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社政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時 50 分） 

第 4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蔡議員金晏）： 

    開始開會。(敲槌)現在開始進行我們社政部門分組審查，今天的審查事項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議長交議市府提案 1案，這是我們客委會的案子，另外還有議員提案 37

案，首先我們來審查市政府提案客家事務委員會的部分，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案號 3、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案由：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2021年第 56屆六堆運動會」

經費 1,400萬元，市府自籌 266萬 6,667元，合計 1,666萬 6,667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請審查。 

主席（蔡議員金晏）：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我有點小意見請教一下主委，這次是由美濃區公所跟中央支取

預算來辦的，對不對？〔對。〕這樣說沒錯吧？〔對。〕那客委會這個六堆運動會是 56

屆，所以至少辦了 56年，因為至少一年一次，有可能有時候休息沒有辦。這是各個區

公所在辦，都是高雄、屏東一帶還是怎麼樣？主辦單位，他們是怎麼選擇？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謝謝議員，這次之所以在美濃辦，是因為我們區公所會向中央申請一筆比較大的經費，

而且今年是六堆建庄 300年，中央蔡總統已經把它列為中央的一個既定政策，所以它就

擴大舉辦，從中央客委會到地方…。 

主席（蔡議員金晏）： 

    依你所知道的，這個訊息大概是今年、去年還是什麼時候就知道的，六堆三百年？請

區長說明。 

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報告議員，六堆運動會，我們除了六堆，前、後、左、右、先鋒…。 

主席（蔡議員金晏）： 

    我知道，上次有拜託，也跟我們解釋過了。 

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我們都是每一堆輪流、每一次輪流。 

主席（蔡議員金晏）： 

    所以我們美濃區公所，其實早就知道今年會在美濃辦就對了。 

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是在右堆。 

主席（蔡議員金晏）： 

    但是由美濃區公所主辦，這樣講比較精確。 

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對，右堆有美濃、六龜、甲仙、杉林還有一個屏東的高樹這五個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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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蔡議員金晏）： 

    輪流辦。 

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一個右堆，就是左堆辦完、右堆辦，辦完右堆的話，你們五個鄉區就自己去協調看看，

看是高樹、美濃還是六龜要辦？去年，我們就有協調由美濃來主辦明年度的六堆運動會，

是這樣。 

主席（蔡議員金晏）： 

    那現在處理主要是剛剛主委講的，是為了因應 300年的盛大舉行。過去的經費應該是

沒有那麼多，對不對？這所謂的 300年，中央為了要讓客家的鄉親更高興一點而盛大舉

辦，這個訊息，我們什麼時候知道？應該是這樣講，我會提這個問題是這樣，我認為我

們的預算應該是儘量以編列在公務預算為主，未來像這樣的話，看起來，我們是 9月多

的公文，中央發公文跟我們說有通過申請，對不對？我看那個公文日期是 9月 16日。 

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是 10月 20日，我們在 9月 16日去獎補助系統線上申請辦理。 

主席（蔡議員金晏）： 

    確實是最近的時間而已；不過，我認為有機會也是跟中央反映一下，我們市府自己的

預算，在編制上會有一些…，其實也沒有困難，當然我們可以循著墊付程序來支應，這

個是絕對沒有問題，但是我覺得這在整個高雄市的財政分配上，有時候會造成一些不必

要的困擾；我對這個預算本身沒有意見，但未來是不是可以跟中央提醒？這個 300 年，

我剛要問最主要是，如果他去年就說，300年，我們要盛大辦，請他早一點跟大家講他

有這樣的錢，那麼我們可以在今年度就編列兩百多萬的補助款來支應，而不要循著這種

墊付款的形式，這樣我會覺得不是你們亂花錢，其實這樣會比較沒有制度，大概是這樣

的意思，你們也不用太那個…，有機會跟中央反映一下。所以我剛才會說，300年到底

是什麼時候知道的？如果是去年，蔡總統也是客家人，對不對？ 

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他住屏東是屏東人，他有很多客家朋友，他是為了要讓我們客家鄉親高興。 

主席（蔡議員金晏）： 

    如果是這樣，應該早一點跟我們講。共一千六百多萬，中央補助一千四百萬。這個部

分，應該及早讓我們編列在公務預算裡面。簡單講，就像我們持家一樣，我們在處理這

些帳，每一年每一個月就比較完整，不是收集來收集去，有時候這樣會比較不好。我對

預算是沒有意見，我是建議，未來如果要辦這樣的活動，中央要擴大來支應的話，要提

早讓我們知道。區長，再麻煩你。 

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報告議員，這個活動是去年知道沒有錯，可是中央要補助多少錢給我們，我們不知道。 

主席（蔡議員金晏）： 

    應該是到 9月、10月才確定嘛！ 

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 

    對，我們有一個比率，中央是 86%、我們是 14%的一個比率分攤。所以我們要知道中

央確定補助給我們多少，我們才有辦法做配合款的問題。所以程序上，我們沒有辦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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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編多少的預算在那邊等它。 

主席（蔡議員金晏）： 

    我不是針對我們，我是針對中央。我覺得有機會應該跟他們講，他們要做這種事應該

及早告知，否則，我們要常常墊付款。我不是說我們這個不必要，但是我剛剛講，如果

這個活動早就要辦，我們絕對不會今年才知道 300年，300年，擴大辦理肯定是要的。

我們在台灣辦這些活動，有 50年、100年、150年、200年，所以現在 300年肯定是要

擴大辦理的。也希望中央給我們這些錢乾脆一點，不要讓我們在那邊討來討去，我是認

為這樣的墊付方式不是太好，我不是針對你們，我們也是配合中央嘛！好不好？謝謝。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謝謝議員，我們會儘量。 

主席（蔡議員金晏）：  

    主委，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聽得懂，謝謝議員。 

主席（蔡議員金晏）：  

    好，那沒有意見，我們就照案通過。(敲槌，換由李議員眉蓁擔任會議主席) 

主席(李議員眉蓁)：    

    好，我們接下來審查議員提案。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報告議員，我們現在議員提案有 37案，社政類 25號到 61號案，請議員審查。 

主席(李議員眉蓁)： 

    接下來審議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37個案子，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蔡議員金晏： 

    召集人，我想對議員提案 37個案子，36案我沒有意見，針對這第 51案的部分，因為

現在是第四次定期大會，在第三次定期大會的時候，一模一樣的案子，提案人雖然不一

樣，但是案子內容看起來是完全沒有修正，他又提了一次，雖然兩個提案人不一樣，我

不知道他們的想法是怎麼樣，我覺得並不是太尊重整個大會的決議。第三次定期大會，

我們小組的成員完全不變，那麼再討論，肯定還是否決，進到大會就大會討論，但是大

會討論，上次還是否決。一樣的組成，他送這個案子到底是要挑戰什麼？我搞不清楚。

而且我有一點要講，第三次大會送到小組遭到否決，在送大會二、三讀的時候，提案人

竟還說小組完全沒有審查，相關的紀錄顯示在第三次定期大會，審這個案子的時候都有

討論到，我一直不知道這個提案人發生什麼事情。回到整個案子的實質內容來討論，我

想就幾個點來講，第一個在案由的部分，它要成立的是一個監督小組，我想歷來高雄市

議會成立相關的監督調查小組，第一、它是有很明確的任務性，比如說慶富案、氣爆案。

第二、它是有時間階段性，調查完了，他要跟大會報告，因為畢竟小組不是每個議員都

參加，小組就幾個委員，這些委員也代表大會去調查這些事情，所以當然他要跟大會報

告，它是有一個時間性的，但是我看不出來這個會有什麼時間性，所以他用監督小組的

名義，我個人是覺得有很大的問題。至於監督小組，我想議員的天職就是在監督市政府。

其實就他們所提相關性別平等權益的保障，本國也有很多性別平等的法律，裡面也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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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各有關的中央、地方主管機關，成立跟性平權益保障的委員會，其中有性別平等、工

作平等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等，我相信這裡面以性

別平等教育法來講，在地方政府教育局就有兩性平權委員會的成立。以性別工作平等法

來講，就有就業歧視委員會在勞工局裡面。剛剛講議員的天職就是監督，對於這些單位，

你去監督就好，我不知道成立這個小組要做什麼？其實這樣疊床架屋的事，本會一直針

對高雄市政府相關的機構提出很多質疑的地方，結果本會議員要做這種事，我實在搞不

清楚。 

    再來，這是指案由的部分，我們看他相關的辦法所提的，我覺得這個跟監督完全沒有

關係，第一個可能或多或少跟監督有關，不過，所謂性別友善空間，我覺得本市相關的

單位也推動很久，甚至到區公所就可以看到相關的設施，其實都很尊重這個性別平等。

這個從七、八年前就開始推動，我不認為這個有什麼，當然我們還是要監督，但是要成

立一個所謂的監督小組去做一個人家已經在做的事，我覺得是滿怪的。第二個更奇怪，

剛剛講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工作，他卻把它拿來做，這個東西也是很怪。第三個，監督

小組要辦活動，我更不能認同，結合性別團體等等。我認同相關的性別平等權益的保障，

但還是沒有很明確跟這相關，其實我們在大會都有討論過了，我看他們也沒有一些具體

要做的工作。我覺得在這個疑慮還沒有消除之前，甚至我剛剛講的，這個到底是監督什

麼的監督小組，我想還是維持原來的意思，我反對這樣的案子通過。這不是針對哪一個

還是怎麼樣，這在上個會期就已經討論過了，一直在挑戰小組的權利，我想這其實是很

怪的一件事。 

主席(李議員眉蓁)： 

    謝謝蔡議員，王議員有什麼意見？ 

王議員義雄： 

  我同意剛才蔡金晏議員所講的，當然我們在市議會是一個監督的機制單位。剛才就是

看到那個提案辦法中的第三，結合性別團體，這個是怎麼監督？你又結合性別的團體嗎？

在這個架構裡面，又結合另外一個社會團體，你又性別的監督小組？我也覺得很怪；另

外再加上專業的師資，專業的師資是什麼？弄到一個監督小組是不是很怪！我覺得這個

run了一個會期，現在這個會期又弄到我們社政委員會來，更不對了。因為你這是教育

平等，有一個性別平等教育法，這個跟我們社政有什麼關係？剛才蔡議員也講了，勞工

局那邊也有在職場設了一些防治性侵，還有一些其他職場性平的。我覺得已經沒有辦法

再討論下去了，這個也經過大會了，現在又推到我們這邊來，我覺得這個不合理。 

主席(李議員眉蓁)： 

    謝謝王議員，剛才蔡議員講得很清楚，這個案子，上一次一樣的人已經否決掉一次了，

然後我們又再被挑戰，到底提案人對我們大會的尊重度到哪裡？再來還是一樣，我們看

一下上次的開會紀錄，講的內容也是差不多，因為兩性議題是所有議員都關心的，你現

在把它挑起，就一樣挑起只有某些人關心或是只有某些人在意，這樣又要挑起那種，等

於是大家會有一些衝突的狀況。我相信每一個局處都有設置兩性平等的架構，現在這個

社會兩性平等，那我們議會是不是要再浪費資源再設立一個小組，然後讓特定的幾個人

在裡面。因為一個小組，像我們社政小組也是只有幾位議員，也不是全部都在社政每個

關心的議題。這個小組也是一樣，也可能只有七、八個左右，不會再多了，最後可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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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議員到選舉的時候，又會挑起說，只有六、七個議員，有參加才有關心兩性平等的話，

這樣又會被挑起這個衝突。我覺得議會就是站在監督的角度上面。因為這個案子已經一

而再、再而三，現在我當召集人，我覺得我可以負起責任，我還是要把這個案子否決掉。

其實議會 66個議員，我們全部都是關心兩性平等，站出來，我相信沒有人不關心兩性

平等，所以如果成立一個大家都會想參加，66個都想參加，那我覺得就有點多此一舉。

不能說不參加的人就是不關心，所以我也不想再挑起大家對這個兩性平等的爭議，因為

兩性平權，66位議員都是非常關心的。至於蔡金晏議員講的，這個案子一直、一而再的

挑戰，我覺得這對我們大會有一點不尊重，尤其在教育的部分。你看剛剛有講的，提案

辦法第三：結合團體及專業的師資，講真的，這個議題來到社政，是不是屬於社政這個

案子？社政是哪一個局處針對這個案子？未來如果都不知道在哪一個局處，那麼未來成

立到底是要找哪一個局處來開會，或是哪一個局處來跟這個小組對接？到現在也沒有說

是單一的局處，到底來到社政，是勞工局還是社會局？我相信勞工局一定更注重兩性平

等，在職場上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性別的平等，也不需要再成立一個小組來監督。有

時候你成立一個小組來監督，反而會變成踢皮球，就像現在的毒防局、警察局就會互踢

皮球，有時候成立越多，皮球越容易被推。所以我覺得在這邊，我們還是堅持我們的原

意來處理這第 51案。我們今天社政委員包含我召集人，我覺得這已經是講過的事情，

我們今天還是維持原來的主張。 

蔡議員金晏： 

    主席記錄一下我們討論幾分鐘；不然，到時候又被說…，我們已經超過 10分鐘討論

這個案子了，我不知道他們要求是怎麼樣？ 

主席(李議員眉蓁)： 

    這邊已經有了，其實我們也歡迎他來到我們社政小組，我們也歡迎提案的議員，針對

這個案子一起來討論，今天他們也沒來現場討論這個案子。所以我還是一樣，就像剛剛

蔡議員講的，我們只有針對小組審查提案內容，人員也沒有變，其實這個時間早就公告

了，他們也沒有到場來討論這個案子，不是因為提案又被我們…，我覺得還是像蔡議員

講的，所有的案子都可以坐下來討論，可是依據上次的會議紀錄，我看了一下，幾乎是

一模一樣，以一模一樣的東西一再提送。 

蔡議員金晏： 

  剛剛講的，主席也都有提到提案一些矛盾的地方。我真的也不知道這樣的一個提案，到

底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或目的？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問題。 

主席(李議員眉蓁)： 

    現在是效果、目的有達到了，還是怎麼樣？他有提案然後被我們否決，只是講這個結

果論，可是過程當中，這個小組到底有沒有像剛剛王議員講的，你找什麼團體，性別團

體是團體，再來，社團專業的師資，何謂專業的師資？兩性平權，我想大家都同意；在

各行各業、各個局處裡面都有這個問題，所有的議員也都很關心。那你提這個，只是說

六、七個議員想要對這件事情關心，我覺得就有點多此一舉。 

蔡議員金晏： 

    召集人，其實他的辦法平常有，他是舉辦平權活動，我想議會從來沒有一個調查小組

去辦什麼活動，我想這很奇怪。他可以請議長在我們相關的，比如說慈善活動把平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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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帶進來，我想這個我們認同，絕對是舉雙手贊成，甚至我們親自出席。但是他要成

立一個小組來舉辦活動，這跟我們議會相關小組的設置其實是背道而行，這個真的是有

一些疊床架屋、浪費資源。 

主席(李議員眉蓁)： 

    今天這樣很好，可以另外提議說，未來我們舉辦什麼活動，把這個議題帶進來，就是

所有舉辦的活動有機會的話，可以把兩性平權的議題帶進來，這樣就不需要再成立一個

小組。其實這個議題很大，如果你特定在某一個小組裡面做監督，我覺得這樣反而更奇

怪。我還是堅持我們 66位議員，全部都是支持兩性平權保障，我不相信有人不支持，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還是維持，因為同樣的事情再討論，也是浪費大家的時間。其實一

模一樣的事情、一模一樣的人再來一次，然後說我們這個小組沒有討論，我覺得這對小

組是有一點不尊重。今天要討論，他們的人員應該也可以來到現場來關心，沒有說一讀，

別的議員不能過來。一讀，其實你在議員提案時，如果你針對這個議員提案很關心的話，

你們也可以過來，在一讀的時候一起來討論。因為大家也是議員，分組只是一個形式，

就像我不可能在社政就對其他議題不關心，不是這樣子。今天他們沒有過來，所以我們

還是維持我們原來的主張，將第 51號案不予同意；我們決議就是，除了第 51號案不予

同意之外，其餘第 25號案至第 61號案全數照案通過。(敲槌) 

散會。(敲槌) 

(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